
2016级按类别招生学生确定专业实施方案
依据《上海海洋大学按类别招生学生确定专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按类别招生学生确定专业，依据‘志愿优先、参考学业’原则，在专业名额允许范围内，择优确定专业。确定专业工作应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组织实施。
2016级按类别招生学生确定专业实施方案如下：
	学院
	专 业
	拟招收人数
	考核与录取方法

	水产与生命学院
	水产养殖学
	141
	1、以第一志愿优先考虑录取，如果报名人数超出招收计划，以绩点由高向低排序录取；
2、如果报名人数少于招收计划，可考虑第二志愿，并以绩点由高向低排序录取；

	
	水族科学与技术
	30
	

	
	水生动物医学
	30
	

	
	生物科学
	55
	

	
	生物科学（海洋生物）
	30
	

	
	生物技术
	30
	

	
	环境科学
	30
	

	
	咨询时间、地点：2月27日-3月3日，生命学院B105(2)
	咨询教师及电话：周洪娟   61900406

	
	志愿填报时间： 2月27日-3月3日
	志愿表收发地点： 生命学院学工办

	
	公示异议受理时间、地点： 3月6日-3月7日，生命学院B105(2)


	学院
	专 业
	拟招收人数
	考核与录取方法

	海洋科学学院
	海洋技术
	64
	专业录取根据“志愿优先、参考学业表现”进行。当报名学生数少于专业录取人数上限时，则直接予以录取；多于专业录取人数上限时，依照学生2016-2017学年第一学期综合绩点排序，在专业录取人数上限范围内择优录取；当录取人数限额序位上出现并列情况时，并列者均予以录取。

	
	海洋科学
	64
	

	
	环境工程
	69
	

	
	咨询时间： 2月27日-3月3日
	咨询教师及电话、地点：
海洋科学专业：胡松，15692166520，图文902；
海洋技术专业：冯永玖，15692166518，海洋A411；
环境工程专业：邢云青，15692166390，海洋231。

	
	志愿填报时间： 2月27日-3月3日
	志愿表收发地点：辅导员办公室

	
	公示异议受理时间、地点： 3月6日-3月7日，海洋科学学院333


	学院
	专 业
	拟招收人数
	考核与录取方法

	食品学院
	食品科学与工程
	94
	·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
（1）按照志愿优先原则择优录取；
（2）若志愿相同根据第一学期绩点择优录取；
（3）若绩点相同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按高等数学成绩由高到低优先录取；
（4）若绩点相同，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按英语成绩由高到低优先录取；
（5）若录取专业相同，分班服从安排。
（6）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招收94人，含32人食品物流工程方向。

	
	食品质量与安全
	62
	

	
	包装工程
	60
	

	
	能源与动力工程
	65
	· 能源动力类
（1）按照志愿优先原则择优录取；


（2）若志愿相同根据第一学期绩点择优录取；
（3）若绩点相同，按高等数学成绩由高到低优先录取，若高数成绩相同，按大学英语成绩由高到低优先录取；
（4）若录取专业相同，分班服从安排。

	
	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
	66
	

	
	咨询时间、地点：2月27日-3月3日，辅导员办公室
	咨询教师及电话：
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：卢瑛，15692167820
包海蓉，15692165865；
食品物流工程方向：张敏，15692165929；
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：宁喜斌，15692165861；
包装工程专业：雷桥，15692165866；
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：王金锋，15692166726；
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：余克志，15692165879

	
	志愿填报时间： 2月27日-3月3日
	志愿表收发地点：辅导员办公室

	
	公示异议受理时间、地点： 3月6日-3月7日，食品学院205室



